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天津市 2024年

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的通知

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、国家电网华北分部、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、天

津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，各有关市场主体：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

（中发〔2015〕9 号）及其配套文件、《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》（发改

能源规〔2020〕889 号）、国家发改委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

市场化改革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439号）、国家发改委办公厅《关

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价格〔2021〕

809 号），深入推进电力市场建设，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，营造良好营商

环境，稳妥开展天津市 2024年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天津地区 2024年电力市场化直接交易电量总规模暂定为 365亿千瓦

时(含绿电交易），区外机组交易电量上限为交易电量总规模的 30%。

天津大唐国际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、天津国能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、

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等三家500千伏发电企业纳入区内电量份额。

二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与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执行相同交易规则及区

内外电量比例，代理购电产生的偏差暂不予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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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为保证交易结果有效执行，相关电力交易中心应及时将交易结果纳

入发电企业月度发电计划，做好月度发电计划编制与发布。

四、交易各方在交易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则，自觉维护

好电力市场秩序，交易过程中不得与其他交易主体串通报价。交易各方应根

据自身生产经营等情况据实申报电量、电价，市场主体不得恶意报量、报价

或恶性竞争，影响市场交易正常进行。

五、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市场。如出现违反有关规则、扰乱市

场秩序等现象影响交易正常开展时，将视情况暂停、调整或终止交易，并依

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责任。

2023年 11月 7日

（联系人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电力处 梁弢

联系电话：8360808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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